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长信创新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5月1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长信创新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长信创新驱动股票

基金主代码 519935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和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沈佳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祝昱丰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沈佳

任职日期 2022年5月13日

证券从业年限 8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8年

过往从业经历

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 具有基金从业资格。 曾任职于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市分行，

2014年11月加入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历任研究发展部行业研究员兼基

金经理助理，现任职于权益投资部。

-其中： 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

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519935

长信创新驱动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2019年12月12

日

2021年2月22

日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

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无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研究生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注册/登记

是

注：上述任职日期指本公司作出基金经理正式聘任决定的日期。

3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祝昱丰

离任原因 工作需要

离任日期 2022年5月13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继续担任长信双利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变

更手续

是

注：上述离任日期指本公司作出基金经理正式解聘决定的日期。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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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监管工作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除董事厉群南先生、独立董事陆肖天先生外）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8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

于ST中昌公司治理有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2]0287号），现对函件内容回复如下：

一、公告显示，公司发现董事厉群南涉嫌私刻公章，伪造或变造公司文件，以消除前期公司对其以

非法侵占目的挪用公司资金的事项。 厉群南本人对此予以否认。 你公司及相关方应当积极配合公安机

关的侦查工作，尽快核实相关事实证据，说明上述事项的真实情况，及时披露有关进展和对公司的影

响。 请律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一）涉嫌伪造/变造公司文件的内部核查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公司董事厉群南先生发给董事会、监事会、全体高管、公司年审会计师及其他相关单

位的声明文件，内容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就公司董事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的事情，经本公司

核实，做出如下声明：对于购置服务器事宜......因此，不存在公司董事厉群南先生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挪

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 该声明文件显示盖有的公司公章已被封存（公告编号：临2022-035）。 声明文件

显示盖有的公司公章于2022年3月19日前由公司副总裁兼综合管理部主任马凯先生进行保管，于2022

年3月19日后（含当日）由公司时任董事长凌云先生及时任常务副总裁季明睿先生进行保管（至今尚

未交接给公司），并按公司要求应已被封存。

上述声明文件落款日期为2022年3月8日， 但公司综合管理部未查询到此声明文件的盖章流程和

记录，公章保管人亦未对此声明文件盖过章。同时，公司向时任董事长凌云先生、时任董事范雪瑞先生、

时任董事吕锦波先生、时任董事韩勇先生、时任独立董事应明德先生、时任独立董事陆肖天先生、时任

独立董事周坚先生、董事兼时任总裁曾建祥先生、时任常务副总裁季明睿先生、副总裁马凯先生、董事

会秘书方圆女士等人核查，上述人士均未见过或审批过此声明文件。 公司郑重声明，该声明文件不实，

涉嫌伪造或变造，公司不予确认（公告编号：临2022-041）。

公司就该份声明文件向董事厉群南先生进行核查，结果如下：厉群南先生以微信方式告知公司该

声明文件系其本人通过邮寄方式收到，但厉群南先生自其因涉嫌挪用公司资金案被刑事立案之后即离

开境内，至今未回来配合公安机关调查，目前尚在境外，且截止本公告发出之日，其一直未告知境内寄

件人及寄件地址，公司无法进行进一步内部核查。 待疫情结束后，对于相关人员涉嫌伪造/变造公司文

件，公司将尽快启动刑事报案程序请求公安机关予以彻查。

（二）涉嫌伪造/变造文件中提及的厉群南挪用资金案相关情况及进展

1、公司为规范治理、了解公司真实情况，对下属公司进行核查

2021年9月22日新管理层对下属公司进行核查前，公司2021年上半年同比2020年上半年业绩早已

大幅度下滑；多起诉讼案件均已发生并违约，严重影响了公司的正常运营；本该用于公司经营的资金可

能也被挪为他用，且董事厉群南涉嫌挪用资金、侵占公司利益，严重影响到公司的现金流和经营发展，

具体如下：

（1）在董事厉群南负责公司运营期间，公司及各下属公司原管理层经营管理不当，公司部分业务

受到不利影响，公司2021年1-6月净利润-28,661,184.84元，上年同期-159,179.24元，同比减少17,

905.60%；其中子公司上海云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云克” ）2020年1-6月净利润29,

281,491.63元，1-12月净利润76,862,039.76元，而2021年1-6月净利润仅为9,883,420.73元，2021年

上半年同比2020年上半年业绩早已大幅度下滑（公告编号：临2021-069）。

（2）公司多起诉讼案件均已发生并违约，严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具体案件如下：

a、2017年12月21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与公司签订 《并购贷款借款合同》一

份，但至2021年3月25日借款到期后，公司未履行还款义务，涉案的金额为借款本金170,000,000元等

（公告编号：临2021-039）。

b、2021年8月19日，公司及公司下属公司上海钰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钰昌” ）等

收到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提交给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的《民事诉状》。 诉请原因是2020

年7月10日，公司子公司上海钰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订了《非自

然人借款合同》，贷款人民币3,700万元整，贷款期限为2020年7月8日至2021年7月8日。 截止2021年6

月21日，上海钰昌共结欠贷款利息435,692.62元未归还，已构成违约（公告编号：临2021-050）。

c、2020年7月31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判令公司应当支付创普商业保理（上海）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创普公司” ）保理融资本金人民币2800万元等，判决生效后，公司一直未履行判决规定的

还款义务。 2020年10月16日，创普公司将其对公司及担保人的所有债权转让于励景商务咨询（上海）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励景” ）。 2021年8月25日，上海云克及上海今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上海今采” ）与上海励景签订了《保证合同》，为公司拖欠上海励景基于上述判决产生的全部未履

行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而该《保证合同》未经公司内部审批，该《保证合同》系上海云克和上

海今采时任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邓远辉、厉群南自行决策签署，公司管理层及董事会对签署情况不

知情（公告编号：临2021-072）。

d、百度（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度公司” ）将公司及下属公司北京博雅立方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博雅立方” ）、上海趋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趋识” ）起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

法院，诉请原因是博雅立方及上海趋识欠百度公司2021年5月、6月账期金额49,772,266.84元（公告编

号：临2021-075）。

e、上海碧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碧晟” ）起诉上海今采，其诉讼请求中提到要求判令上

海今采返还擅自转移占有的313台神马M31S矿机收益账户， 并返还占有期间矿机账户产生的全部收

益。上海碧晟称2020年12月及1月，上海碧晟分七次购入矿机设备蚂蚁矿机及神马矿机共计1236台（购

入价格金额约2522万元）。2021年1月30日，上海碧晟口头委托上海今采以自己名义代为签署前述机器

与矿场的托管协议，并以上海今采名义缴纳了部分电费。 未料2021年3月，在机器设备价格及设备账户

收益大幅度上涨的情况下，上海今采觊觎资产、企图将前述机器设备及账户挖矿收入据为己有，于2021

年5月13日上午突然篡改313台矿机的收益账户地址，导致上海碧晟对矿机收益账户完全失去控制。 上

海今采还同时通知三家托管矿场企图接管前述设备的全部日常运营管理，抢夺全部矿机及收益（公告

编号：临2022-050）。

（3） 本该用于公司经营的资金被挪为他用， 例如厉群南先生涉嫌挪用资金购买矿机及支付托管

费、厉群南先生自行决策并支付资金进行对外投资、未执行审批流程擅自转移公司资金等，严重影响到

公司的现金流和经营发展（详见本问题回复第（二）大点）。

公司于2021年8月2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

的议案》，凌云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同时，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厉群南先生变更为凌云先生，并完成了工

商变更。 按照公司相关规定，厉群南先生应将公司印章、证照资料清点移交给公司董事长凌云先生，由

凌云先生按照规定重新确定印章、证照资料的保管部门和人员，但公司公章一直未移交，公司即发布了

公章遗失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52），并于2021年9月18日启用新公章，该公章已在阳江市公安

局江城分局备案（公告编号：临2021-059）。

为保证公司正常运营，规范公司治理，提高持续发展能力，公司董事会以及管理层组织相关管理人

员前往各子公司办公所在地了解、核查经营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各子公司的业务情况、财务情况以及治

理情况。 2021年9月22日，公司副总经理马凯、朱厚荣等管理层人员前往子公司办公所在地现场开展并

落实上述核查工作，经核查，博雅立方、云克科技以及其各下属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已

离职或不能有效履职情形，公司决定对各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重新任命。并对下属公司

全部的印章、执照以及银行U盾进行梳理重新下发管理制度（公告编号：临2021-069）。

2、公司对下属公司核查后发现本应用于公司经营的资金被挪为他用，且董事厉群南先生涉嫌挪用

资金、侵占公司利益

在上述过程中，厉群南先生遣散下属公司员工，同时公司时任监事、时任职工监事以及部分员工拒

绝交接部分财务资料及人事资料。公司整理的未移交财务资料包括但不限于结算单、合同、公司收入成

本电子测算底稿。 公司除自查过程中发现的明显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事项的会计凭证，在编制2021年

财务报表时，1-9月收入、成本、费用等科目直接取自公司原财务部员工（包括公司时任监事在内）等负

责的账套数据（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重大风险提示）。

除上述财务资料未交接外，公司新管理层通过梳理发现公司及下属公司本应用于公司经营的资金

被挪为他用，且董事厉群南涉嫌挪用资金、侵占公司利益，严重影响到公司的现金流和经营发展，具体

情况如下：

（1）2021年9月2日，公司子公司霍尔果斯云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朗网络” ）与吴

某、陆某签订《投资协议》，以40,000,000元增资入股江苏盐中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持股比例20%其中

包含云朗网络代孙某支付500万元，并为其代持股份，代持股份比例为2.50%，云朗网络实际投资额为

3,500万元，持股比例为17.50%，该投资系董事厉群南先生自行决策实施的（2021年年度报告第三节、

五、（五），第十节、十六、7，年报第21、130-131页）。

（2）公司检查银行对账单，发现2021年9月22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有19笔资金划转均未按照公司

章程及财务管理要求有效执行审批程序，涉及金额为人民币11,958,298.55；美元2,990,000.00；新加

坡元1,940,000.00。按2021年12月31日汇率折算人民币共计40,174,367.55元。详细情况如下表所述：

序号 违规划转日期 币种 收款方名称 金额

财务报表列示

科目

1 2021/9/27 人民币 励景商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835,898.55 其他应收款

2 2021/9/28 人民币 上海圈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8,000,000.00 其他应收款

3 2021/10/8 人民币 励景商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700,000.00 其他应收款

4 2021/10/18 人民币 上海圈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700,000.00 其他应收款

5 2021/10/25 人民币 励景商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320,000.00 其他应收款

6 2021/10/8 人民币 北京合弘威宇（杭州）律师事务所 900,000.00 其他应收款

7 2021/9/27 人民币 北京尚公（屯昌）律师事务所 300,000.00 其他应收款

8 2021/10/18 人民币 张某（公司员工） 100,000.00 销售费用

9 2021/10/18 人民币 陈某（公司员工） 36,400.00 销售费用

10 2021/10/18 人民币 吴某（公司员工） 26,000.00 销售费用

11 2021/10/18 人民币 段某（非公司员工） 40,000.00 销售费用

12 2021/11/1 美元 RICHABLETECHNOLOGYLIMITED 500,000.00 其他应收款

13 2021/11/3 美元 RICHABLETECHNOLOGYLIMITED 550,000.00 其他应收款

14 2021/11/3 美元 RICHABLETECHNOLOGYLIMITED 450,000.00 其他应收款

15 2021/11/3 美元 RICHABLETECHNOLOGYLIMITED 500,000.00 其他应收款

16 2021/11/5 美元 RICHABLETECHNOLOGYLIMITED 495,000.00 其他应收款

17 2021/11/5 美元 RICHABLETECHNOLOGYLIMITED 495,000.00 其他应收款

18 2021/11/2 新加坡元 RICHABLETECHNOLOGYLIMITED 740,000.00 其他应收款

19 2021/11/2 新加坡元 RICHABLETECHNOLOGYLIMITED 1,200,000.00 其他应收款

（2021年年度报告第十节、十六、7，年报第183页）。

（3）公司检查合同发现，2021年1-9月公司为购买服务器事项而支付的27,812,108.65元款项，并

未在公司账面或实质形成资产，同时核对该类资产采购合同发现，其采购内容为：神马矿机（型号：

M31S-76T44W）、超算服务器（型号S10Pro）均为当下主流的比特币矿机，其使用用途仅为比特币挖

矿，并不能应用于公司经营业务，且公司日常经营无需大规模购置服务器作为业务支撑，仅按需租赁上

游行业服务器流量即可。 此外，公司为托管费事项而支付的25,243,395.91元款项，均为托管上述矿机

形成的费用，公司为押金事项而支付的491,693.31元款项，也为上述矿机托管的押金，总额为53,547,

197.87元。 详细情况如下表述：

序

号

日期 币种 交易对手 金额

财务报表列示

科目

备注

1 2021/1/6 人民币 成都万有算力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00.00 其他应收款 服务器

2 2021/1/7 人民币 成都万有算力科技有限公司 5,000,000.00 其他应收款 服务器

3 2020/12/24 人民币 上海挖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935,728.00 其他应收款 服务器

4 2021/1/11 人民币 成都万有算力科技有限公司 5,500,000.00 其他应收款 服务器

5 2021/1/14 人民币 成都万有算力科技有限公司 9,500,000.00 其他应收款 服务器

6 2021/4/30 人民币 成都万有算力科技有限公司 -3,000,000.00 其他应收款 服务器

7 2021/6/11 人民币 成都万有算力科技有限公司 -2,123,619.35 其他应收款 服务器

8 2021/1/29 人民币 成都市易运维科技有限公司 278,595.07 其他应收款 托管费

9 2021/2/28 人民币 新疆芯谷云创高科技有限公司 36,522.36 其他应收款 托管费

10 2021/2/28 人民币 新疆芯谷云创高科技有限公司 124,485.71 其他应收款 托管费

11 2021/3/31 人民币 成都市易运维科技有限公司 361,725.60 其他应收款 托管费

12 2021/3/31 人民币 成都万有算力科技有限公司 756,413.59 其他应收款 托管费

13 2021/3/31 人民币 成都市易运维科技有限公司 10,829.00 其他应收款 托管费

14 2021/3/31 人民币 新疆芯谷云创高科技有限公司 186,907.05 其他应收款 托管费

15 2021/3/31 人民币 新疆芯谷云创高科技有限公司 203,224.27 其他应收款 托管费

16 2021/3/31 人民币 成都市易运维科技有限公司 377,364.40 其他应收款 托管费

17 2021/3/31 人民币 成都万有算力科技有限公司 714,977.23 其他应收款 托管费

18 2021/4/2 人民币 新疆芯谷云创高科技有限公司 215,911.88 其他应收款 托管费

19 2021/4/2 人民币 成都万有算力科技有限公司 288,299.17 其他应收款 托管费

20 2021/4/19 人民币 新疆芯谷云创高科技有限公司 201,966.36 其他应收款 托管费

21 2021/4/27 人民币 成都市易运维科技有限公司 333,745.29 其他应收款 托管费

22 2021/4/30 人民币 成都万有算力科技有限公司 641,522.42 其他应收款 托管费

23 2021/5/6 人民币 新疆芯谷云创高科技有限公司 116,634.74 其他应收款 托管费

24 2021/5/12 人民币 成都万有算力科技有限公司 332,515.55 其他应收款 托管费

25 2021/7/8 人民币 成都万有算力科技有限公司 419,592.18 其他应收款 托管费

26 2021/7/29 人民币 成都万有算力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00.00 其他应收款 托管费

27 2021/8/6 人民币 成都万有算力科技有限公司 9,296,500.00 其他应收款 托管费

28 2021/9/17 人民币 成都万有算力科技有限公司 345,664.04 其他应收款 托管费

29 2021/4/12 人民币 成都万有算力科技有限公司 435,946.31 其他应收款 押金

30 2021/3/31 人民币 成都万有算力科技有限公司 55,747.00 其他应收款 押金

（2021年年度报告第十节、十六、7，年报第183页）。

与上述矿机相关的上海碧晟起诉上海今采案件中，上海碧晟的诉讼请求中提及上海今采“于2021

年5月13日上午突然篡改313台矿机的收益账户地址”（公告编号：临2022-050），而上海今采并未获

取相关收益账户地址的收益。

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并未盘点到厉群南涉嫌挪用公司资金擅自购买的矿机相关资产；厉群南涉

嫌挪用公司资金擅自支付高额托管费，但公司亦未获取相关收益。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于2021年11月11日就厉群南先生涉嫌挪用公司资金案出具了 《立案告知

书》，并要求厉群南先生到公安机关现场接受询问配合调查且给予充分时间，但厉群南先生一直拒不

配合，厉群南先生任职期间的违法事实及涉案金额（含违法所得收益）以检察机关认定以及法院最终

判决为准（公告编号：临2021-079）。 至本公告披露日，董事厉群南先生涉嫌挪用资金案尚在立案侦查

阶段，已有嫌疑人被取保候审，赃款赃物处于扣押（一般）状态，公司正在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侦查工

作。

（三）厉群南涉嫌挪用资金案对公司的影响

1、对公司经营及现金流的影响

公司爆发债务危机后，前管理团队未妥善处置且经营管理不善等导致主要客户如我爱我家、主要

供应商百度等陆续停止与中昌合作导致了整体业务规模萎缩。 公司董事厉群南涉嫌挪用上市公司资

金，造成公司资金流动性困难，造成公司资金流紧张，无法支付很多业务款项，大量业务停滞，公司随时

有现金流断裂的可能。 公司现管理团队有积极面对前任团队带来的经营困难和遗留的种种问题的决

心，加快催收应收账款，正争取分期支付应付款项等方式缓解现金流压力，力争与继续支持公司的员工

们一起，以重振公司业务为目标持续努力。

2、对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影响

为规范公司治理，公司新任管理层于9月底开展对下属公司的核查工作，并对下属公司董监高人员

进行重新委派、任命。但在交接过程中，厉群南先生遣散下属公司员工，同时公司时任监事、时任职工监

事以及部分员工拒绝交接部分财务资料及人事资料。 在此过程中出现了公章失控、主要客户供应商停

止合作、大额应收款项未能及时收回、部分财务资料未能供等情况，导致了在印章管理、销售与收款、采

购与付款、收入与成本确认等多个涉及财务报告编制的重要流程的内部控制执行中存在重大缺陷。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董事厉群南涉嫌挪用资金该事件事项尚未得到妥善处理，导致公司内

部监督环境、重大资产购买决策审批和对外付款审批等内部控制执行中存在重大缺陷，且无法确定董

事厉群南被刑事立案所涉事项是否构成关联方交易及关联方资金占用，以及是否存在其他形式的潜在

关联交易，与之相关的内部控制运行失效，导致公司2021年度内部控制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否定意

见的内控审计报告。

3、对公司编制财务报告的影响

公司2021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并于2022年5月6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而造成审计范围受限的部分原因与公司董事厉群南先

生涉嫌挪用资金、财务资料缺失相关：

（1）财务资料缺失导致审计范围受限。 2021年8月，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从厉群南先生变更为凌

云先生，但是厉群南先生一直未移交印章及证照等资料。 公司于9月10日披露了关于公章遗失的公告，

并于9月18日启用新公章。为规范公司治理，公司新任管理层于9月底开展对下属公司的核查工作，并对

下属公司董监高人员进行重新委派及任命。但在交接过程中，厉群南先生遣散下属公司员工，同时公司

时任监事、时任职工监事以及部分员工拒绝交接部分财务资料及人事资料。 公司整理的未移交财务资

料包括但不限于结算单、合同、公司收入成本电子测算底稿。公司除自查过程中发现的明显不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事项的会计凭证，在编制2021年财务报表时，1-9月收入、成本、费用等科目直接取自公司原

财务部员工（包括公司时任监事在内）等负责的账套数据。

（2）会计师实施函证以及访谈程序受限。 公司部分子公司因拖欠众多客户业务账款、部分重要客

户拒不配合及疫情影响快递和盖章等等原因，导致部分银行及往来与收入函证程序、全部的供应商和

客户访谈程序在会计师实施函证以及访谈程序的截止时间内无法执行。

以上两项原因导致公司无法判断公司财务报表中包括关于浙江千橡和极信盛博等在内的这部分

重要客户、重要供应商、重要其他往来单位的记录是否真实完整，该等事项亦导致云克网络等公司的商

誉减值测试复核受限，公司无法确定上述事项对本期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详见年报第十节、十

六、7、（4）（5）（6））。

（3）公司董事厉群南涉嫌挪用资金导致审计范围受限。 在对下属公司核查过程中，公司发现董事

厉群南在其任职期间涉嫌挪用资金、侵占公司利益。 为保证公司利益，公司搜集、掌握了相关的证据材

料并进行报案，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于2021年11月11日出具了《立案告知书》。 截至本财务报告披

露日，该案未结案，本公司无法判断该事项所涉及的财务报表项目列报金额及其可回收性的真实性、准

确性，也无法判断该事项是否构成关联方交易以及是否构成关联方资金占用（详见年报告第十节、十

六、7、（1）（2））。

律师回复及核查意见：

广东润平律师事务所的回复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 《广东润平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对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ST中昌公司治理有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的专项法律意见书》，

结论意见如下：

1、就公司董事厉群南涉嫌伪造或者变造公司文件的情况，公司董事厉群南未提供《声明》原件以

供核验，导致无法确认《声明》扫描件的真实性；《声明》的用印、盖章情况与公司线上用章审批记录、

公司相关人员陈述情况不符；需公司董事厉群南提供《声明》原件及证据来源以供进一步核验。

2、就公司董事厉群南涉嫌挪用资金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事实核查，公司董事厉群南因涉嫌挪用

资金已由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于2021年11月11日立案处理，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该案尚在侦

查中。 本所律师暂无法获知该案具体进展，相关事实尚待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及/或审判机关作出最终

认定。

3、 就公司涉及公司董事厉群南涉嫌挪用资金被公安机关刑事立案侦查相关公告信息披露核查情

况，除案件事实尚待公安机关及其他司法机关作出认定、律师对审计专业事项无法发表意见之外，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厉群南涉嫌挪用资金被公安机关刑事立案侦查相关公告披露的立案原因、立案时间和案

件进展与本所律师核查的事实一致。

二、你公司董监高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履行忠实、勤勉义务，保证公司内部控制有效，公司治理稳定

规范，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回复：

公司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实际控制人陈建铭因操纵证券市场案被证监会采取十年证券市场

禁入措施以及被上海市公安局取保候审、董事厉群南因其任职期间涉嫌挪用资金侵占公司利益被北京

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立案侦查、公司于2022年1月27日披露的2021年度业绩预亏公告显示2021年年度预

计亏损41,600万元到50,400万元，鉴于以上等原因，公司经营情况和治理情况面临重大压力和不确定

性。为更好地帮助公司尽快解决目前面临的经营困难及风险，推动公司逐步走上正常经营发展道路，公

司股东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和江西瑞京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推动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进行董

事会改选（暂无获得公司控制权的计划），推荐有金融及管理经验背景的职业经理人帮助公司走出困

境，进行自救。

公司新董事会、管理层上任后一直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勤勉尽责，查明公司经营真实状况以实现化

解公司危机的可能性，保证公司内部控制有效，稳定、规范公司治理，努力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新一届董事会和管理层对公司的真实情况进行全面梳理和了解，并严格按照“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

为依据，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管理规范做好年报编制、审议和披露工作，务必确保年报真实、准确，该揭露

的问题必须基于事实进行揭露”的原则进行年报编制，依法依规进行经营管理及公司治理。 公司倡议

所有股东真正站在帮助上市公司纾难解困、 合法合规地尽快消除会计师无法表示意见基础的角度，不

影响公司正常治理和经营，理性使用股东权利。只有共同努力改善公司基本面，才能维护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并让股东从投资的角度真正得到收益。

特此公告。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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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三一产业园行政中心一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147,900,73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7.063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长向文波先生因工作原因不能到会，由董事黄建龙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1人，董事向文波先生、俞宏福先生、梁稳根先生、唐修国先生、易小刚先

生、周华先生、伍中信先生、席卿女士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姚川大先生、李道成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蔡盛林女士出席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40,049,926 99.7506 7,111,308 0.2259 739,500 0.0235

2、议案名称：2021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40,050,226 99.7506 7,111,008 0.2258 739,500 0.0236

3、议案名称：2021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40,051,826 99.7506 7,098,008 0.2254 750,900 0.0240

4、议案名称：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40,053,426 99.7507 7,098,808 0.2255 748,500 0.0238

5、议案名称：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46,135,430 99.9439 1,696,904 0.0539 68,400 0.0022

6、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董事、监事薪酬考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22,785,572 99.2021 25,030,262 0.7951 84,900 0.0028

7、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74,829,778 94.5020 172,999,056 5.4956 71,900 0.0024

8、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2,372,444 99.9022 576,800 0.0869 71,400 0.0109

9、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54,305,515 87.4965 393,525,919 12.5012 69,300 0.0023

10、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全资子公司三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2022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03,210,325 95.4035 144,605,509 4.5937 84,900 0.0028

1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2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30,564,048 99.4492 10,095,378 0.3207 7,241,308 0.2301

12、议案名称：关于设立并申请发行应收账款资产证券支持证券（ABS）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7,706,970 99.1985 5,241,974 0.7906 71,700 0.0109

13、议案名称：关于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47,225,134 99.9785 591,200 0.0187 84,400 0.0028

14、议案名称：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88,644,300 94.9408 159,187,334 5.0569 69,100 0.0023

15、议案名称：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40,049,126 99.7505 7,105,008 0.2257 746,600 0.0238

16、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47,273,634 99.9800 556,100 0.0176 71,000 0.0024

17、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47,274,534 99.9801 555,200 0.0176 71,000 0.0023

18、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47,271,434 99.9800 557,800 0.0177 71,500 0.002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5

2021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1,083,883,282 99.8373 1,696,904 0.1563 68,400 0.0064

6

关 于 2021年 度 董

事、 监事薪酬考核

的议案

1,060,533,424 97.6866 25,030,262 2.3055 84,900 0.0079

8

关于预计2022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662,372,444 99.9022 576,800 0.0869 71,400 0.0109

9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692,053,367 63.7456 393,525,919 36.2480 69,300 0.0064

10

关于预计全资子公

司三一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 2022年度对

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940,958,177 86.6724 144,605,509 13.3197 84,900 0.0079

11

关于续聘2022年度

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1,068,311,900 98.4031 10,095,378 0.9298 7,241,308 0.6671

12

关于设立并申请发

行应收账款资产证

券 支 持 证 券

（ABS） 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657,706,970 99.1985 5,241,974 0.7906 71,700 0.0109

14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

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的议案

926,392,152 85.3307 159,187,334 14.6628 69,100 0.0065

15

2021年度独立董事

述职报告

1,077,796,978 99.2767 7,105,008 0.6544 746,600 0.0689

16

关于 《2022年员工

持股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

1,085,021,486 99.9422 556,100 0.0512 71,000 0.0066

17

关于 《2022年员工

持股 计 划 管 理 办

法》的议案

1,085,022,386 99.9423 555,200 0.0511 71,000 0.0066

18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公

司2022年员工持股

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1,085,019,286 99.9420 557,800 0.0513 71,500 0.006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8、12涉及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三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梁稳根、唐修国、向文

波、易小刚、周福贵、袁金华、毛中吾等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樱、陈佳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 《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002183� � � � � � � � � � �证券简称：怡亚通 公告编号：2022-066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22年5月13日（周五）（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2年5月13日9:15—15:00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13日上午9:15-9:

25，9:30—11:30，下午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13日上午9:15—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李朗路3号怡亚通供应链整合物流中心1栋1楼0112

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

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

权。

5、参加股东会议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股东账

户通过以上两种方式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

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

6、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陈伟民先生

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1人，代表股东1名，代表可行使

表决权的股份111,710,017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4.301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为22人，代表有

效表决权的股份402,067,198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5.4819%。

2、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合计23名，代表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513,777,215股，占公司股本

总额的19.783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21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13,613,497股，占公司股本总额

的0.5242%。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会议采取了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表决结果如

下：

1、通过《关于〈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中长期员工持股计划之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513,651,5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9.9755%；反对123,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241%；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487,79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767％；反对123,7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087％；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147％。

2、通过《关于〈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中长期员工持股计划之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

法〉的议案》

同意513,653,5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9.9759%；反对123,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24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489,79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913％；反对123,7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0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3、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中长期员工持股

计划之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513,653,5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9.9759%；反对123,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24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000%。

4、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前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513,645,5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9.9744%；反对123,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241%；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016%。

5、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卓优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向橄榄石商业保理(中国)有限公司申

请赊销信用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504,804,21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8.2535%； 反对8,964,

9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1.7449%；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016%。

6、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南通鑫蒙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向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通州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504,804,21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8.2535%； 反对8,964,

9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1.7449%；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016%。

7、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南通鑫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通州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513,645,5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9.9744%；反对123,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241%；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016%。

8、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咸宁怡亚通香城医药供应链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

宁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504,802,21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8.2531%； 反对8,966,

9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1.7453%；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016%。

9、通过《关于公司十家子公司向关联公司深圳担保集团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

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116,358,51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2.8465%； 反对8,964,

9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7.153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48,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4.1463％；反对8,964,997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85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10、通过《关于公司为参股公司珠海航城怡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

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同意513,651,5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9.9755%；反对125,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2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487,79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767％；反对125,7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23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11、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联怡国际（香港）有限公司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联怡（香港）有限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513,645,5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9.9744%；反对123,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241%；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016%。

12、通过《关于公司为参股公司安徽大禹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

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513,643,5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9.9740%；反对125,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245%；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0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479,79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179％；反对125,7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233％；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588％。

13、通过《关于公司为参股公司珠海航城怡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

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同意513,643,5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9.9740%；反对125,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245%；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0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479,79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179％；反对125,7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233％；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588％。

14、通过《关于公司为参股公司珠海航城怡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同意513,643,5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9.9740%；反对125,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245%；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0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479,79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179％；反对125,7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233％；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58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署的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3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基金

经理助理的公告

因工作需要，公司聘任王丹为易方达裕祥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助理，聘任宋钊

贤为易方达中证龙头企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助理。 上述调整自公告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4日

附简历：

王丹女士，公共政策硕士，具有7年证券从业经历。 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经理助理。

曾任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员，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投资经理助理，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

宋钊贤先生，理学硕士，具有8年证券从业经历。 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经理、基金经

理助理。 曾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支持专员、研究员、投资经理助理、投资经理。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

住所变更的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易方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已由“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

路6号105室-40898（集中办公区）”变更为“珠海市横琴新区荣粤道188号6层自编A01” ，相关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4日

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暂停北京钱景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办理旗下基金相关销售

业务的公告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自2022年5月14日起暂停北京

钱景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钱景基金” ）办理本公司旗下基金的相关申购、转换及定期定额投

资等业务，赎回业务正常办理。

本公告的有关内容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由本公司负责解释。上述暂停办理的销售相关业务的恢

复时间，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投资者也可通过本公司网站http://www.ymfund.com或客服电话400-650-8808咨询有关详

情。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投资人应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

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

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并

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者存款类金融机构，基金管理人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基金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

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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